
桂办〔2021〕13 号

桂林街道办事处关于印发《桂林街道
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村委会：

根据省纪委办公厅《关于“点题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

不正之风突出问题的方案》（闽纪办〔2021〕9 号）和省农

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工作方

案》（闽农政改函〔2021〕347 号）及漳平市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漳平市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漳委农办〔2021〕2 号）要求，结合我街

道实际，制定了《桂林街道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漳平市人民政府桂林街道办事处

2021 年 6 月 8 日



桂林街道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监管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认真落实省委“再学习、再

调研、再落实”活动要求，按照省纪委办公厅《关于“点题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突出问题的方案》（闽纪办

〔2021〕9 号）和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农村集体“三资”

监管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闽农政改函〔2021〕347 号）统

一部署，开展“整治社区（村）集体‘三资’管理不规范，

合同不规范、个别资产资源被无偿占用等问题，维护群众利

益”专项活动，积极回应农民群众关注的集体“三资”管理

领域热点问题，集中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现结合我街道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开展各社区（村）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清

理不规范经济合同，收回流失集体资产，健全完善农村集体

“三资”监管长效机制，防止集体资产流失，切实维护农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整治内容

（一）整治集体经济合同不规范问题。结合村级换届经

济责任审计，全面清理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各类经济合同，

逐件查摆是否合法合规，对明显违背合同法、明显显失公



平、明显未经民主程序、明显暗箱操作等四类问题合同进

行纠正。

（二）整治非法侵占集体资金资产资源问题。结合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回头看”和年度集体资产清查

工作，对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使用现状进行逐项甄别，对

被非法占用的集体“三资”进行列表造册，并依法追回。

（三）整治集体“三资”管理制度不健全问题。建立集体

资产年度清查、定期报告制度和经济合同档案管理制度，完

善社区（村）集体“三资”登记、保管、使用、处置等管理

制度，加强社区（村）集体经济财务管理，推动农村集体“三

资”监管制度化、规范化。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各社区（村）结合实际，根据街道制

定的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围绕整治目标和重点内容，因地制

宜逐项细化工作举措和进度安排，明确责任人和专项负责

人，确保整治任务落细落实落地，明确任务，精心组织，统

筹推进。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让广大干部、群众

了解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整治重点。

（二）自查自纠。村集体组织是专项清理整治工作自查

的实施主体。对照清理整治重点内容、逐项逐条全面自查，

认真填写专项清理整治自查表。要坚持开门整治，畅通群众

投诉渠道，设立举报箱，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反映强



烈、上访较多的突出问题重点自查。对自查发现的重大违法

违纪问题和线索要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要将自查结果

及整改措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要留存公示照片，并将公示结果报桂林街道经管站。各

村（居）要建立农村集体“三资”台账—资源性资产和农村

集体“三资”台账—经济合同（附件 1-2），并于 7 月 20 日

前向街道经管站报送农村集体“三资”台账—资源性资产和

农村集体“三资”台账—经济合同及各类合同复印件。专项

整治过程中对群众举报的问题线索进行上报（附件 3）。

（三）全面整改阶段。针对自查阶段发现的问题，全面

整改。对查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区别对待，逐项整改。进一

步完善集体“三资”管理制度，按照“六权治本”的要求，

建立权力清单，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总结验收阶段，全面整改工作结束后，市领导组将对各村自

查和整改情况全面验收，对自查、整治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对群众上访反映强烈的村进行重点检查。对专项工作进行总

结，逐级上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村要充分认识开展农村集体“三

资”监管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强化工作措施，确保组织到位、排查到位、整改到位，推动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农村集体“三



资”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社区(村)

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村要成立工作小组，具

体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于 6 月 15 日前报街道经管站。

（二）强化督导落实。桂林街道经管站要加强对各村

（居）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工作的督导检查，督

促加快进度，推动整改落实。各社区(村)每月 17 日前报送

阶段工作报告及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附件 4），街道经管

站汇总后逐级上报市农经站。各社区（村）对检查发现及上

级移交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逐条整改到位。

（三）完善监督机制。依法依规，确保实效。对专项清

理整治任务不落实、工作不力、工作走过场、效果不明显、

群众不满意的要通报批评。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设置障碍

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桂林街道同步设立举报电话

和举报邮箱，引导群众参与专项整治工作，对群众举报的问

题线索要进行核实处理；对上级收到并移交的群众举报问题

线索，有关镇村要建立台帐，核实处理，15 天内向上级书面

反馈核实处理情况。对专项整治中群众反映的涉及农村集体

“三资”违法违纪问题线索按有关规定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

门处理。

联系人：官秋莲 联系电话：0597-7832306

电子邮箱：gldzb7832006@163.com



附件：1．农村集体“三资”台账—资源性资产

2．农村集体“三资”台账—经济合同

3．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群众举报问题

线索汇总表

4.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附件 1

农村集体“三资”台账—资源性资产

资源类别：

编号 资源名称 座落位置

四至

（东、南、西、

北）

面积
有无权属

证明

权属证明

名称

权属性

质

使用状

况

使用单

位（个

人）

备注

合计

注：使用状态分自用、出租（借）、闲置、其他。



附件 2

农村集体“三资”台账—经济合同

编号 摘要
资产（资

源）名称
座落 单位 数量

承租

人 （单

位）

合同期限 是否

公开

招投标

承包金

（投资收

益）

支付

方式

支付

日期

交款

金额
备注

起 止

注：1、无承包金（投资收益）收入的应具体说明；2、支付方式指承包金按一次性、分期（年、半年、季度、月）收取。



附件 3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标题 举报内容 举报人 联系方式 举报方式 备注

1

2

3

填表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注：本表每个月 5日和 20日前报送街道经管站。



附件 4

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专项整治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村别

查摆经济合同 整改问题合同
收回土地等资源性

资产
收回资金 收回资产

新增租金

（万元）
备注

数量（个） 金额（元） 数量（个） 金额（元） 件数（宗） 面积（亩） 件数（宗）
金额

（万元）

件数

（宗）

金额

（万元）

1

2

...

合计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注：本表每月 17日前报送街道经管站。


